
全国人大代表、
亳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余林：

设立专门的
中医药人才信息网

全国人大代表、亳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余林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设立专门的中医药人才信
息网，可以更好的服务于中医药发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健康中国’，对
发展中医药‘养生保健’事业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余林表示，亳州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
中心，是著名的中华药都，集中药材种植、加工、贸
易于一体。亳州市现有药业企业 136 家，在工业
企业类别中占绝大多数，在亳州市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余林认为，亳州市虽然有众多的药企，但是普
遍存在规模小、实用型中药生产加工技术人员少，
尤其是中高级中医药人才十分短缺，各药企之间
采取挖墙角、提高薪资等手段招揽人才，为了相关
认证高薪聘用技术人员，有的月薪短期达到万元，
有些中小企业不可能长期支付这样高的薪水，认
证结束即解除聘用关系，造成这类技术人才不稳
定现象，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此外，招商引资过来的药企和新开办的药
企，希望在本地招到技术人员，能减少成本开
支，还能有利于技术人员的稳定，但是，缺少中
医药人才库这类专业平台，使企业找不到合适
的人才，只能采取挖墙角等手段，另一方面，技
术人员也找不到“东家”，造成事实上两不便
利。人才的竞争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为此余
林建议，设立专门的中医药人才信息网，更好的
服务于中医药发展。该网站面向全国范围招揽
人才，既服务于本地药企，也服务于全国范围的
药企，网页同时具有中英文两种选择，具有实用
性和宣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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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进一步提高基层监管队伍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保障基层人民群众用药安全，牛立文认为，药品
监管工作重点仍然在基层、难点依旧在农村，基层药品监管工作依然存在问题。他建议要制定操作性比较强
的政策法规，建设基层监管机构和队伍，加大基层药品监管经费投入，切实解决农村药品安全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副主席、中科大教授、博导牛立文：

加强基层药品监管
解决农村药品安全问题

牛立文建议要完善现行法律法规，制定操作性
比较强的政策法规。教育与处罚并重的原则必须
坚持，实际工作中，现行法律对某些行为没有规定
相应的处罚措施，因此不能对管理相对人造成威慑
力。应尽快制定出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为监管工
作开展提供有力保证。出台医疗机构用药许可证
制度，应该尽快出台《药品使用许可证》制度和药品
使用质量管理规范，任何一家基层医疗机构，要想
设立药房，使用药品，就必须持有由药监部门发放
的药品使用许可证，否则无权使用药品。严查驻店
（执业）药师挂职、在编不在岗的情况，消除药品使
用的安全隐患。

此外，他还建议参照在乡村两级设立医疗卫
生机构的模式设立药品监管的乡村级机构，统一
对县级药品监管部门机构设置做出相应调整。加
大基层药品监管经费投入，不但“有人监管”，还要

“有钱监管”。中央应发文督促各级地方政府加大
经费投入：一是加大对基层药品安全监管专项经
费投入。二是落实专项宣传和培训经费。三是加
强基层监管信息化和执法装备建设，提高基层监
管技术水平。

建议设立乡村级药品监管机构

牛立文表示，我国农村地域较广，经济基础薄弱，
农村群众文化生活水平普遍不高，乡镇及以下的小药
店、小诊所多，而且分散，经营单位规模小，设施设备简
陋，行业发展水平不平衡，药品经营单位形成多、小、
散、乱的特点，加之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薄，
责任意识不强，安全隐患很大。

特别是一些偏远乡村有的药店诊所长期处于无证
经营状态，群众用药安全得不到保障。药品监管对象
覆盖县、乡、村，呈点多、线长、面广、量大的分布网络。
由于有些乡村偏远闭塞，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乡
镇药品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导致县级监管人员监管任

务极为繁重，监管难度大，监管效率低。
目前，药品使用环节存在监管法规缺失的问

题，比如，还没有法律规定医疗机构药房建设的标
准。基层药品监管力量薄弱，药品监管机构和人
员只配备到县级，乡、村级尚未配备有专职监管机
构和人员。

此外，基层药品监管手段滞后，药品检验机构和人
员不能满足行政执法需要，县级药品监管部门没有药
品检验机构，没有药品安全检测车，执法监管缺乏技术
手段支撑，日常监管仅停留在“看”、“闻”、“问”、“查”
等原始手段，对于药品高科技造假显得无能为力。

基层药品监管力量不足手段滞后

本版稿件由
特派记者 王涛 俞宝强 刘海泉 黄洋洋摄影报道

在行政干预上多做“减法”

“当前，在制度性交易成本方面，还有很多对企
业运营影响很大的交易成本，包括审批环节过多
产生的交易成本、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交易成本、
中 介 机 构 利 用 行 政 力 量 带 给 企 业 的 交 易 成 本
等”。据王明胜介绍，政府已取消下放了很多行政
审批事项。然而阻碍市场活力的行政审批、行政
管制仍然存在，影响企业发展的各种有形无形管
制仍然不少。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政放权是核心”。
王明胜建议，进一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在行政干预上
多做“减法”，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审批成本，最大限
度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事务的管理，把原来政府掌握
的权力放给市场、交给企业，让企业轻装上阵，让创业
者更方便地进入市场。并加快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加快地方政府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理规范工作，
切实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进一步释放简政放权
红利。

我国物流成本都处于较高区间

“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平均占成品最终成本的
10%～15%，发展中国家占成品成本的 15%～25%，
而我国的此项比重高达 30%～40%”。王明胜认为，
这表明了，无论从物流费用占 GDP 比例，还是从物
流成本占成品成本比例看，我国物流成本都处于较

高区间。以华东地区的一家煤炭企业为例，发至江
西、浙江电煤铁路运费占收入的比重为 36%～38%，
供广东、广西精煤铁路运费占收入的比重为 30%～
34%；另外每年还要支付超过亿元的专用线费、取送
车费及返空费等。

王明胜建议，大力构建和完善全国运输网络，加
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快推进联通国内、国
际主要经济区域的物流通道建设，打通铁路、公路、
水路等多式联运机制，努力形成若干条货畅其流、
经济便捷的跨区域物流大通道。并清理和废除妨
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着力解决
路政管理、改善物流运输主管部门多而乱的问题，
切实加大对公路乱收费、乱罚款的清理整顿力度，
进一步优化通行环境，保证运输便捷高效运行。

对涉煤税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

“目前，企业税费繁重，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发
展”。王明胜以煤炭企业为例，根据目前我国税法
的相关规定，煤炭行业需要交纳的税费几乎涉及我
国已经开设税费种类的全部。

“在企业税费负担中，煤炭产品增值税占比 70%
以上。目前，煤炭增值税税负是 1994 年税改前的 4
倍，是 2009 年税改前的 1.6 倍。作为煤炭行业承担
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改在减负方面意义重大”。
王明胜建议，降低煤炭企业增值税税率，将调整煤
炭企业增值税税率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一并考虑、
同步降低，可考虑将煤炭产品的增值税税率恢复到
13%以下。并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尽快研究出台
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配套政策，切实降低增值税
税负。

此外，其建议加大正税清费落实力度，进一步加
大涉煤收费的清理力度，对涉煤税费项目、标准进
行全面清理，对合法的收费项目、收费标准列出清
单予以公开，对违规不合理收费一律取缔。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集团董事长王明胜：

实体经济要持续发展
就必须降低企业成本

“企业效益来自于收入和成本之差，企业只有盈
利才能够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有更多的资金用于研
发、开拓更为广阔的市场”。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
集团董事长王明胜建议，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
大、实体经济运行困难加剧的背景下，要促进实体经济
持续发展，就必须降低企业成本。


